关于申报2011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
重点项目的通知

吉教科函字〔2010〕6号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2011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（下称“重点项目”）申报工作现已启动，根据教育部科技司《关于申报2010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的通知》（教技司〔2010〕334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1. 重点项目鼓励高校年轻教师在理、工、农、医等领域自主开展探索性研究，项目申报人可自由选题。

2. 申报条件严格按照《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管理办法(修订)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重点项目申请书为2008最新格式。《管理办法》和《申请书格式》分别通过教育部科技司主页的“政策法规”栏目和“下载中心”（http://www.dost.moe.edu.cn）中查阅或下载。

    3. 为保证项目质量，项目申报高校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认真进行项目的遴选和申报组织工作。

二、项目申报方式与时间

今年重点项目的申报,首先由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重点项目申报限额指数组织初审，初审通过的项目再通过“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http://stmp.moe.edu.cn”实行网上申报。申报流程和有关注意事项请查看“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”“通知公告”栏中“项目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”。

初审须报送纸质材料1式5份（含原件1份），同时报送“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”及其电子版（见附件）。

材料报送时间：2010年10月26日。

网上申报时间: 2010年10月20日至2010年11月10日。

材料报送地点：吉林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

三、  注意事项
1．重点项目只支持通用项目，凡研究内容涉密的不得申报。

2．已获得支持且研究内容雷同的项目，教育部不重复立项资助；项目申请人尚有在研的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各类项目，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的申报。请各单位严格把关，一经发现瞒报者，即取消该单位申报的所有项目资格。

3．项目申请书中所填项目研究目标、预期成果应以项目预算与项目研究内容为依据，实事求是，并具可考核性。杜绝项目申报高起点，立项后自行降低要求的不良倾向。 

4．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的经费强度一般为10万元左右。教育部资助2万元作为地方及部门高校项目研究的引导资金，所需研究经费的不足部分由高校主管部门及项目申报高校按不低于1:2:2的比例配套支持，无经费配套承诺的项目申请不予受理。

 5．“科技管理平台”网上项目申报系统将按规定时间开放，项目申报在系统限定的开放时间内进行。各申报单位请妥善安排项目申报时间，尽量提前上传申报材料。

联 系 人：阚君满

联系电话：（0431）82741626，13159612001

电子邮件：kanjm@126.com

    附件：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
              吉林省教育厅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
